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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雷工作相关主体各自职责及其相互关系

刘 兴 元
(宝鸡市气象局,陕西宝鸡 721006)

     中图分类号:P429      文献标识码:C

  防雷工作涉及三类基本主体:行政管理部门、

服务对象和业务服务机构。其中,行政管理部门

和业务服务机构性质不同,职责有别。行政部门

作为管理者,对业务机构进行资质审批,对其业

务技术人员进行资格认证,组织和协调各类不同

业务机构有序运行、相互协作;各类业务机构作

为服务者,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和行政管理部门要

求,依据其业务职责,在正确时段、合适环节,

以恰当方式介入,并按照正确程序开展业务工作,

其相互之间为平权和互补关系,共同构成完整的

防雷业务体系。在实际工作中,存在一些职责不

清、逾职越权等现象。针对这些问题,根据行政

管理部门和业务服务机构的各自性质、职责及其

相互关系,探讨其各自职能及相应的业务范围。

1 行政管理部门职责

防雷行政主管机构,即各级气象部门。其主

要职责:在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授权权限内,制

定和发布防雷电管理各项规章以及相关防雷业务

技术规范并监督执行;提出防雷法规、规章制定

议案和建议;指导、监督和检查下级气象机构防

雷电管理工作;审查、审核、认定、颁发和审验

防雷电业务机构资质;对各类防雷业务机构的监

督检查;防雷电工作社会化管理,防雷执法检查

和违法处罚;组织防雷工程竣工验收和防雷电装

置定期检测;签发防雷隐患整改通知书;颁发新、

改 (扩)建项目防雷电装置竣工验收合格证及防

雷电装置定期检测合格证;防雷法律法规和防雷

科普知识宣传;雷电事故鉴定及雷电灾害调查等。

2 业务服务机构及其职责

业务服务机构指为雷电灾害防御工作提供业

务技术服务的社会化的具备相应资质的中介服务

机构。具体包括:雷电风险评估机构,防雷图纸

审核、防雷电装置定期检测机构,防雷产品研发

和生产机构,防雷产品鉴定检验机构,防雷工程

设计施工机构等。
(1)雷电风险评估机构 根据项目所在地雷

电活动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灾害特征,结合现场情

况进行分析,对雷电可能导致的人员伤亡、财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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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仰角0°和85°的电气标定

高仰角值一般定为85°即可 (厂家建议),集

成块N13 (HA17358)仰角输出的输出电压测试

是第1脚,调整正常时的电压值:仰角85°在5V
左右,0°时0V左右。调整步骤和方法与方位角

度的电气标定一样。

3 结语

集成块N13 (HA17358)方位输出的是第7

脚,调整正常时的电压值:方位360°时在5V左

右,0°时0V左右。然后将接收机和计算机程序

全部关毕后再开启验证一次,确认里外转动和指

示度数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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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失程度与危害范围等方面进行综合风险计算,

从预防和减轻雷电灾害即防雷角度回答和解决下

列问题:建设项目可行性、选址选线优化性、项

目布局和总图布置合理性、设计方案先进性、施

工方案可靠性、现有防雷防护装置有效性等。
(2)防雷图纸审核、防雷电装置定期检测机

构 (防雷中心、防雷站等) 接受建设单位委托,

进行新、改 (扩)建项目防雷电装置图纸审核,

提出修改或补充设计意见;参加当地气象主管机

构组织的新、改 (扩)建项目防雷电装置竣工验

收并提出意见;接受被检单位委托,在委托范围

内为其定期检测防雷电装置,出具检测报告,提

出整改建议。
(3)防雷产品研发和生产机构 (防雷产品生

产厂商) 防雷产品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。
(4)防雷产品鉴定检验机构 (雷电防护装置

测试中心) 对各类雷电防护装置进行检定和检

验,并出具检验报告。
(5)防雷工程设计施工机构 即各类防雷工

程公司,提供防雷电装置设计、施工和安装服务。

3 行政管理部门和业务服务机构间的关系

气象部门基于法律法规授权取得防雷电行政

主管职能,其性质为行政管理机构;各防雷业务

主体由气象部门派生、设置或行政许可而取得合

法资质,其性质属为雷电灾害防御工作提供技术

服务的社会化的具备相应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。

行政机构依据相关防雷法律法规,基于社会公众

安全和管理对象自身安全,对社会管理对象提出

具体管理要求,由此产生社会防雷需要,从而启

动各类业务主体依次介入。从这个角度讲,行政

居于主导地位,业务居于从属地位。各级气象部

门启动业务程序后,为各类主体开展业务活动提

供了平台,各业务机构根据其业务性质,在其资

质范围内开展业务活动。各级气象部门作为防雷

电行政主管机构,对各类业务主体的业务活动进

行监督、指导和检查,并协调其相互间关系。

4 存在问题及建议

4.1 行政主体与业务主体间职责混淆

4.1.1 定期检测合格证的发放 防雷电装置检测

合格证是对受检单位防雷电装置合法、合格、合

理、有效的一种认定,对其投入使用或继续使用

的一种许可,因此合格证的发放是行政机关的一

种行政许可行为,应由防雷电行政主管机构即气

象局实施,不能由业务部门代为行使。目前防雷

合格证是由省级气象局制定,新、改 (扩)建建

(构)筑物防雷电装置竣工验收合格证由有管辖权

的气象局发放,定期检测合格证则由有资质的防

雷检测技术机构直接向受检单位发放。新、改

(扩)建建 (构)筑物防雷电装置竣工验收合格证

的发放属行政许可,符合程序。而定期检测合格

证由防雷检测技术机构直接发放则显然不合适。

建议:新、改 (扩)建建 (构)筑物防雷电

装置竣工验收合格证和定期检测合格证发放均纳

入气象行政许可范畴,统一由省级气象局制证,

有管辖权的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发证,检测机构的

技术服务文件 (主要有竣工验收检测报告或定期

检测报告等)作为必须的备案材料。

4.1.2 整改通知的签发 整改通知属行政强制措

施,只有经法律法规授权,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

才能实施。而目前整改通知由防雷检测机构签发

下达。检测机构是业务主体,其性质是社会化的

中介技术服务机构,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。防雷

检测是一种委托行为,即防雷检测机构接受某单

位委托,为其提供防雷电技术服务,二者是委托

与受托的平权关系,防雷检测机构作为受托一方,

应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防雷技术规范要求,

从事相关业务活动,可向委托单位提出防雷电具

体改进建议,但无权提出强制性整改要求。

建议:防雷检测机构出具防雷电装置检测技

术报告,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和安全隐患,提出

整改建议,当地防雷电行政主管机构依其职责权

限,对防雷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技术报告进行审

核,对其提出整改的建议进行必要的行政审查和

技术审核,据以签发整改通知,并下达受检单位,

督促整改。

4.2 业务主体角色混淆、身兼数职

防雷业务工作从雷电灾害评估到定期检查检

测,有诸多环节,每个环节都应由不同的业务主

体实施,各主体不仅具有明确性、唯一性,更具

有不可兼任性、不可替代性和不可混同性。各防

64 陕 西 气 象                 2013 (4) 



文章编号:1006-4354 (2013)04-0047-02

地市级观测业务竞赛能力建设探讨

高 娟
(榆林市气象局,陕西榆林 719000)

     中图分类号:C93      文献标识码:C

  2007年起,全国气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每年

举办一届,其中气象观测业务竞赛每两年一届。

在当前各级业务竞赛常态化的形势下,如何加强

竞赛能力建设,在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,是观测

业务中的一项新课题。本文从组队、练兵、集训、

系统建设等四个方面探讨地市级观测业务竞赛能

力建设。

1 组建精英队伍,初选培养对象

1.1 精选业务骨干

县站推荐,市局考察,在每县区选出1~2名

业务基础扎实、有上进心、有责任心、有潜力的

业务人员,组建一支业务精英队伍。定期组织学

习、讨论、考核,为竞赛提前储备人才。

1.2 出台激励措施

可将业务人员的奖励、成绩,通过量化打分,

作为职称评定、晋升、评优的加分项目。业务竞

赛中的奖励增加竞争的砝码,能激发业务人员学

习业务、总结技术、踊跃参赛的热情。

1.3 建立长效机制

建立 “天天学、周周练、月月点评、年年提

升”的机制,规定学习范围,每天个人自学,每

周固定一天作为集体学习和站内考试,每月市局

点评一次,每年组织全市的观测业务技能竞赛,

至少有一次是全员参赛,一方面以赛促升,带动

业务队伍整体技术水平提高 ,另一方面通过竞赛,

锻炼精英,进一步筛选6~10名重点培养人员。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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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业务机构各有职责,不可混同、逾越。但实际

工作中,却出现了一些越职甚至包办现象。其中

有各业务主体的越职,更多的是业务人员身兼数

职。如:防雷中心既从事雷电风险技术评估,又

从事图纸审核、以及竣工验收和定期检测,甚至

有些基层单位雷电风险技术评估、图纸审核、竣

工验收、定期检测、防雷工程均由同一防雷机构

实施,更有甚者,每个环节均由同一人员经手,

各业务环节缺乏监督和制约。

建议:
(1)雷电风险评估是前置并独立于防雷设计、

图纸审核等的一项业务工作。主要为管理者提供

决策依据,此项业务应由专门的具备相应资质的

机构承担,不宜由防雷中心或其他业务机构实施。

(2)省、市级防雷中心的图纸审核、竣工验

收、定期检测等业务应由不同的业务人员完成。
(3)由于县 (区)气象局防雷业务人员短缺,

难以做到每项业务由不同的业务人员负责完成,

建议可在防雷业务各环节上采取与其他县局联合、

互换或者委托市级防雷中心或是社会防雷业务机

构等方式,做到程序规范。

5 小结

防雷工作中,行政和业务两类基本主体应明

确各自职责,各类业务主体相互之间应界定业务

范围,分工明确,形成既有配合、又有分工的业

务机制和规范的业务流程,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

各类社会防雷资源,共同做好雷电灾害防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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